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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協助民眾順利於轉換前完成購置、安裝機上盒，保障民眾收看無線數位電視權益，俾

利本（101）年 6 月 30 日中午 12 時最後一階段之類比關訊後，我國無線電視進入全數位播出

的新紀元，如期完成無線電視數位轉換之政策目標。 

（二三八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臺灣在南海議題態度應謹慎事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46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3-984） 

有關李委員應元對臺灣在南海議題態度應謹慎事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無論就歷史、地理及國際法而言，南沙群島、西沙群島、中沙群島、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水域

係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水域，其主權屬於中華民國，不容置疑。黃岩島位於中沙群島，我

國在民國 88 年 2 月 10 日公告中華民國「第一批領海基線，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」時，已將

黃岩島列入基點，其主權屬中華民國，亦無疑義。 

二、外交部向來關注南海情勢發展，曾多次透過發布新聞稿重申我對南海主權立場及基本原則，以

適時回應週邊國家之相關作為，且在必要時約見其駐華代表及電請相關外館向週邊國家政府

表達我方立場及維護南海主權之決心。 

三、外交部一再重申我政府願秉持「主權在我，擱置爭議，和平互惠，共同開發」原則，依據國際

法，以和平對話方式處理南海爭端，並對各界強化島嶼經營之作為予以支持。 

（二三九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唐山就第八屆第一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院臺施字第 101003221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8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10701770 號 施政方針及施

政報告質詢 7002 號） 

陳委員就陳前總統司法案件分案等問題所提質詢，除於本（101）年 4 月 13 日貴院本會期第 7

次會議，陳委員對本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時，由本院長及法務部曾部長勇夫即席答復外，

有關陳前總統案件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疑慮等問題未答部分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陳前總統案件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疑慮問題：按偵查，不公開之。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

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辯護人、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，除依

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，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

事項，「刑事訴訟法」第 245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法務部為使檢察機關辦理案

件時能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，已多次函請所屬檢察機關應確實遵守「檢察、警察暨調查機關

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」相關規定。辦案人員倘違反上開要點規定，擅自透漏或發

布新聞者，由主管機關按情節輕重予以議處；機關首長或相關監督人員，如未切實督導所屬

依上開要點規定辦理，亦應一併追究其行政責任。 


